
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1

机关
简介

机构信息

旗水利局办公地址
、网址、办公电话
、传真、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
府信息 ： 
    (二)机关职能机构设置、
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
式、负责人姓名。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明确和维护
机构信息

2

机构
设置
与职
责

旗水利局主要职
责，市水利局内设
机构的名称及职责
、市水利局直属单

位名称及职责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
府信息 ： 
    (二)机关职能机构设置、
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
式、负责人姓名。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明确、维护
和更新机构
设置与职责

3 领导信息
旗水利局领导姓名
、职务、简历、照

片、分工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
府信息 ： 
    (二)机关职能机构设置、
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
式、负责人姓名。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维护和更新
公开的领导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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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4

政府信
息公开

政府信息
公开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及国务院办公厅
政府信息公开有关

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  对涉及公众利
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
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维护和更新
公开的政府
信息公开制

度

5
政府信息
公开指南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的范围、渠道、时
限 ；依申请公开
的程序 ；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机构的
名称、办公地址、
办公时间、联系方
式 ；监督与投诉

渠道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  对涉及公众利
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
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维护和更新
公开的政府
信息公开指

南

6
主动公开
事项目录

旗水利局主动公开
事项目录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  对涉及公众利
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
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维护和更新
公开的政府
信息公开目

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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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7

政府信
息公开

依申请公
开

旗水利局政府信息
依申请公开受理说

明、工作流程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第十九条  对涉及公众利
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第二
十七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应当建
立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渠
道，为申请人依法申请获取政
府信息提供便利。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受理群众提
交的政府信
息公开申

请；维护和
更新公开的
依申请公开
受理说明、
工作流程

8 年报
旗水利局政府信息

公开年度报告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应
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机
制，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
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或者其
他互联网政务媒体、新闻发布
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途
径予以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编制发布政
府信息公开
年度报告

9 新闻发布
国务院信息、工作
动态、党建动态、

通知公告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  对涉及公众利
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
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及机关
各科室
、局属
各单位

编制发布新
闻及通知公

告

第 3 页，共 14 页



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10
政府信
息公开

政策解读
解读文件名称、解

读内容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  对涉及公众利
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
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及机关
各科室
、局属
各单位

解读并发布
发布政策解

读

11

优化营
商环境

办事指南

服务对象、办理形
式、咨询方式、监
督投诉方式、基本
信息、办理流程、
申请材料、办理地
点、收费信息、受
理条件、设定依据

、常见问题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
府信息：
    （五）办理行政许可和其
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依据、
条件、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机关各
科室、
局属各
单位

维护和更新
公开的办事
指南。

12
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抽查计划、抽查

结果公示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
府信息：
   （五）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
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依据、条
件、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六）实施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
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
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相关科

室

组织开展双
随机一公开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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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13
优化营
商环境

十公示

行政许可、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行
政确认、行政征收
、行政给付、行政
裁决、行政奖励、
行政备案、行政监

督检查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
府信息：
    （五）办理行政许可和其
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依据、
条件、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六）实施行政处罚、行
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以
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
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相关科

室

更新并公开
“十公示”
信息。

14

政策
法规

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
府信息：
    （一）行政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相关科

室
公开、更新
行政法规。

15
政策与规
范性文件

政策与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
府信息：
    （一）行政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相关科

室

编制、更新
并公开政策
与规范性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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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16
政策
法规

权责清单

水利厅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行政确
认、行政强制、行
政奖励、行政监督
检查、行政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依
申请类）事项清单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
府信息：
    （五）办理行政许可和其
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依据、
条件、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六）实施行政处罚、行
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以
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
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水政水
资源科

更新并公开
市水利局权
责清单。

17

规划
计划

水利规划

由乌拉特前旗水利
局出具的可公开的
水利规划的名称、
批复文件、印发单
位、时间和主要内
容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主
动公开行政机关下列政府信
息：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
及相关政策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规划财
务科

组织编制重
大水利综合
规划、专业
规划和专项
规划

18 投资计划 水利建设投资情况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主
动公开行政机关下列政府信
息：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
及相关政策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规划财
务科

提出全市水
利基本建设
投资计划和
水利财政资
金安排建议
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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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19

水利工
程建设
与运行
管理

建设
管理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相关制度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水利工
程建设
管理科

组织实施水
利工程建设
质量管理工

作

20
市场
监督
管理

水利工程建设市场
监督管理、信用体
系建设的相关政策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水利工
程建设
管理科

指导水利建
设市场的监
督管理和水
利建设市场
信用体系建

设工作

21

水利工
程建设
与运行
管理

运行
管理

水库、水电站大坝
、堤防、水闸等水
利工程的运行管理
制度及管理情况。
全市大型水库大坝
安全责任人名单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水利工
程建设
管理科

组织实施水
利工程安全
运行各项措
施，确保水
利工程安全
度汛，并在
汛期前完成
水库大坝安
全责任人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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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22

河湖
管理

河长制湖
长制

全面推行河长制湖
长制政策、重要部
署、工作进展成效
情况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河湖管
理科

承担市河长
制办公室的
日常工作。
负责组织河
湖长制工作
的协调、调
度、督导和
考核工作。

23
水域岸线
管理

重要河湖水域岸线
管理保护工作部署
和进展情况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河湖管
理科

指导江河湖
泊水域及其
岸线的管理

和保护

24
河湖
管理

河道采砂
管理

河道采砂管理政策
有关情况，采砂管
理责任人名单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
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河湖管
理科

指导河道采
砂监督管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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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25

水土
保持

水土保持
政策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相关政策。全市及
重点区域水土保持

规划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农牧水
利水保

科

拟订水土保
持规划并监
督实施。

26
水土保持
监管

巴彦淖尔市水土保
持公报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农牧水
利水保

科

组织实施水
土流失的综
合防治、监
测并定期公

告

27
农村
水利
水电

灌排工程
河套灌区灌排工程

年度建设任务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农牧水
利水保

科

组织实施河
套灌区续建
配套与现代
化改造，并
定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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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28
农村
水利
水电

农村牧区
供水工程

农村牧区供水工程
年度建设任务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农牧水
利水保

科

组织实施农
村牧区供水
保障工程年
度建设任

务，并定期
公告

29
监督
管理

水利行业
安全生产

水利行业安全生产
政策、重要部署、
组织实施和监督检
查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水利工
程建设
管理科

宣传和贯彻
水利行业安
全生产政策

30
水早
灾害
防御

水早灾害
防范应对
工作

水早灾害预警、水
早灾害防御应急响

应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主
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
信息 ：
    （十二）突发公共事件的应

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
况；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市水事
中心

编制发布水
早灾害防御
应急响应

第 10 页，共 14 页



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31

人事
信息

干部任免
水利局机关和局属
单位干部任免情况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实时维护和
更新

32 招录
水利局机关及所属
事业单位招录公告
、面试公告等情况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实时维护和
更新

33
人事
信息

干部培训
水利局机关干部培
训管理工作有关情

况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实时维护和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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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34

财务
管理

财政预决
算

水利局年度预算、
决算和“三公”经
费使用情况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主
动公开行政机关下列政府信
息：
   （七）财政预算、决算信息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规划财
务科

负责部门预
决算的编制
和执行、财
务和资产管
理。

35 政府采购

水利局机关政府采
购、招标及中标公
告（不包括基本建
设项目）等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主
动公开行政机关下列政府信
息：
    （九）政府集中采购项目
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规划财
务科

组织开展水
利局机关相
关政府采购
工作

36
综合
管理

建议提案
办理

由水利局答复、可
以公开的旗人大代
表建议复文和市政
协委员提案复文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及机关
各股室
、局属
各二级
单位

答复旗人大
代表建议和
市政协委员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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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37
综合
管理

公众互动
交流

水利局网站、信箱
、咨询建议、来信
回复等栏目的互动

交流信息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及机关
各股室
、局属
各二级
单位

答复群众网
上互动交流

信息

38
行政
职权

旗水利局
行政职权

旗水利局行政职权
调整情况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及机关
各股室
、局属
各二级
单位

发布和更新
行政职权信

息

39
决策
信息

旗水利局
决策信息

旗水利局相关行政
决策信息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及机关
各股室
、局属
各二级
单位

发布和更新
信息决策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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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水利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序号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40

重大
决策
预公
开

旗水利局
重大决策
预公开

旗水利局重大决策
预公开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
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及机关
各股室
、局属
各二级
单位

发布和更新
重大决策预
公开信息

41
其他
信息

依法应公
开的其他
事项

按照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应当主动
公开的其他政府信

息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主
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
信息 ：
      （十五）法律、法规、规

章和国家有关规定规定应当主
动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

行政
法规

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
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内

乌拉特前
旗水利局

法定公开事项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及机关
各股室
、局属
各二级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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